
附件2
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审委员会文件

泰艺奖发〔2012〕1号


关于公布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

评奖细则的通知

各县、市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直属单位，省属以上驻泰各单位：

为做好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选工作，根据泰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开展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选工作的通知》（泰政办发明电[2012]141号）和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选奖励办法》（市政府令第139号）要求，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审委员会于2012年8月，修订了《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奖细则》，现予公布。

附件：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奖细则

                    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审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二0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

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

文学类评奖细则

(2012年8月修订)

    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为全市文学艺术界综合性文艺奖。东岳文学艺术奖文学类分为小说（包括长篇小说、中篇小说、短篇小说）、戏剧广播影视剧本、文学作品集（包括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儿童文学、民间文学等）、文学评论和理论4个奖项，每3年评选一次。参评作品、人员应符合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选奖励办法》的规定。根据市政府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选奖励办法》（政府令第139号）的规定，制定文学类评奖细则。

    一、评选对象与范围

（一）凡2009年10月1日—2012年10月1日期间，我市个人或集体正式发表、出版、演出和播出的小说、戏剧广播影视剧本、文学作品集、文学评论和理论类作品，均可申报参加评奖。

    （二）同一书号或不同书号的系列丛书，可以单册申报，也可以丛书名义申报，但不得重复申报。

（三）以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儿童文学、民间文学等作品集形式申报参评的，其文集中2009年以后发表的作品不得少于三分之二。

（四）参评作品时限的确认以发表或出版时间为准，而不以写作时间或其它证明为据。再版的作品，新增内容超过原著三分之一以上者方可参评。

（五）各单位对所推荐的作品，要认真审核其出版或发表的真实性，如发现弄虚作假，即取消参评资格。

（六）同一作者，申报作品不得超过2件。

    二、参评条件与标准

（一）参评作品要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坚持思想性、艺术性、可读性的统一，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，体现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，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。

（二）参评作品必须是国家批准的报纸、期刊、出版社（不含港、澳、台地区）发表或出版的中文作品，发行量原则上不少于5000册。
    （三）文学评论和理论作品应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，准确、深刻地把握艺术规律，在某些方面具有独到的观点和见解，对解决文学艺术领域的某些问题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。 

三、奖项类别、数额及奖金

文学类作品共设4个奖项。

（一）小说奖项共设一等奖1名，二等奖3名，三等奖6名。一等奖奖金长篇小说为15000元、中篇小说为10000元、短篇小说为5000元；二等奖奖金长篇小说为6000元、中篇小说为4000元、短篇小说为2000元；三等奖奖金长篇小说为3000元、中篇小说为2000元、短篇小说为1000元。

（二）戏剧广播影视剧本奖项共设一等奖1名，二等奖3名，三等奖6名。一等奖奖金为15000元，二等奖奖金为10000元，三等奖奖金为5000元。

（三）文学作品集（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儿童文学、民间文学等）奖项共设一等奖1名，二等奖3名，三等奖6名。一等奖奖金为10000元，二等奖奖金为5000元，三等奖奖金为3000元。

（四）文学评论和理论奖项共设一等奖1名，二等奖3名，三等奖6名。一等奖奖金为3000元，二等奖奖金为2000元，三等奖奖金为1000元。

    四、组织机构

    根据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选奖励办法》的规定，组成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文学类初评委员会负责初评工作。初评委由7位专家组成，其中设主任1名，副主任2名。评委从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审专家库中抽选聘任。

    五、申报与评审

（一）申报。凡符合以上条件的作品，由本人申请、经县市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或市直及驻泰省以上单位审核后，于2012年11月30日前将参评作品及相关资料统一报送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艺术科。参评者须填写《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文学类作品申报表》（一式7份），并提供作品、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7份。
    （二）评审。初评委依据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选奖励办法》和《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文学类评奖细则》对参评作品进行认真、严格、规范的评审，通过反复审阅、评议作品，最后以记名投票的方式推选产生三等奖以上入选作品，并撰写评语。初评结果经所有初评委成员签字后报市评委会综合评定。

    六、奖项管理

    （一）根据市政府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选奖励办法》的规定，市东岳文学艺术奖由市政府表彰并颁奖。获市东岳文学艺术奖的所有奖项，均可作为业绩考核和人才评价的重要依据。

    （二）参评作品获奖后，所报参评作品的获奖证书原件退回，其它相关资料收入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档案库，由市评委会办公室负责存档管理。

（三）本细则的具体解释权归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审委员会。

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艺术科地址：泰安广播电视台1701房间

联系人：刘磊   时信国       电话：6991872

附：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文学类作品申报表

                   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审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

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文学类作品申报表

（集体作品）

填表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	作品名称
	
	类别
	

	编著者
	
	出版单位
	

	出版时间
	
	印  数
	

	发行量
	
	差错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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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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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单位签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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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
见
	主任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

	
	初评委签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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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

委

员

会

意

见
	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审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备注：1、根据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文学类评奖细则要求填写表格。

      2、如需补充其他申报信息，申报者可附加表格。

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文学类作品申报表

（个人作品）

填表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作品名称
	
	类别
	

	编 著 者
	
	出版单位
	

	出版时间
	
	印  数
	

	发 行 量
	
	差错率
	

	申 报 人
	
	工作单位
	

	出生年月    
	
	性别
	男
	职  称
	

	身份证号码
	3
	联系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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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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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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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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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负责人签字：

（单位签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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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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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
见
	主任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
	初评委签字：

	市

评

审

委

员

会

意

见
	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审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1、根据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文学类评奖细则要求填写表格。

      2、如需补充其他申报信息，申报者可附加表格。

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

艺术类评奖细则

(2012年8月修订)

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为全市文学艺术界综合性文艺奖。东岳文学艺术奖艺术类分为导演（戏剧、影视、歌舞剧等）、戏剧（集体奖、个人奖）、电影电视（广播剧、电视片、电视综艺演出）、音乐（声乐、器乐、词曲）、美术（书法、摄影）、曲艺（小品、杂技、相声等）、舞蹈（民族舞、现代舞等）、民间艺术8个奖项，每三年评选一次。参评作品、人员应符合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选奖励办法》的规定。根据市政府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选奖励办法》（政府令第139号）的规定，制定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艺术类评奖细则》。
一、导演类

（一）评奖对象与范围
1、凡2009年10月1日—2012年10月1日期间，我市单位或个人创作的大型戏剧、舞剧、电影、电视剧、文艺晚会等艺术类作品，均可申报参加评奖。

2、确认作品创作时限，以首次公开演出、播出时间为准。

3、参评作品的导演须是我市人员。宣传泰山、泰安并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，不受条件限制。

（二）参评条件与标准

1、参评作品应为思想性、艺术性和观赏性相统一的原创作品。

2、参评作品深受人民群众喜爱，演出应在40场以上或在市级以上电视台公开播出。

3、参评作品应具有较大的社会反响，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

（三）奖项类别、数额及奖金

导演奖项设一等奖1名，二等奖3名，三等奖6名。一等奖金为10000元，二等奖奖金为5000元；三等奖奖金为3000元。

（四）作品申报

凡符合以上条件的作品，由本人申请、经县市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或市直单位及驻泰省以上单位审核后，于2012年11月30日前将参评作品及相关资料统一报送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艺术科。参评者须填写《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导演类作品申报表》（一式7份），并提供作品影像资料（视频格式为AVI/MPEG/WMV）7份及有关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7份。

二、戏剧类

（一）评奖对象与范围
1、凡2009年10月1日—2012年10月1日期间，由我市戏剧院团（含民营剧团）创作并演出的剧目（包括旅游演艺、地方小戏等）均可申报参加评奖。

2、确认作品创作时限，以首次公开演出时间为准。

3、参评作品的主创人员须是我市人员，主创人员系市外的不得参加评奖（宣传泰山、泰安并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，不受条件限制）。与市外有关部门、人员联合创作的作品，由我市主创人员或单位申报评奖。戏剧类作品个人奖项包括：音乐、表演、舞美、灯光、演唱。

（二）参评条件与标准
1、参评作品应为思想性、艺术性和观赏性相统一的原创作品。

2、参评作品深受人民群众喜爱，演出应在40场以上。

3、参评作品应具有较大的社会反响，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

（三）奖项类别、数额及奖金
戏剧奖项设集体一等奖1名，奖金30000元，个人一等奖1名，奖金5000元；个人二等奖3名，奖金各3000元；个人三等奖6名，奖金各1000元。

（四）作品申报

凡符合以上条件的作品，由本人申请、经县市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或市直单位及驻泰省以上单位审核后，于2012年11月30日前将参评作品及相关资料统一报送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艺术科。参评者须填写《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戏剧类作品申报表》（一式7份），并提供作品影像资料（视频格式为AVI/MPEG/WMV）7份、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7份、代表性10寸剧照7张。

三、电影电视类

（一）评奖对象与范围
1、凡我市县级电视台、广播电台及有关电视制作单位制作并播出的（包括联合制作的）电影、电视剧、电视文艺、广播剧类等作品均可申报参评。

2、电影、电视类：凡在2009年10月1日—2012 年10月1日期间制作播出的电视剧类作品可以参评。包括电影、长篇电视连续剧（含9集及9集以上）、中篇电视连续剧（3-8集）、短篇电视剧（2集以下）、电视短剧（含栏目剧、纪实电视故事即真人真事由演员饰演的电视片）、戏曲电视剧、少儿电视剧等。

3、电视文艺类：凡在2009年10月1日—2012年10月1日期间播出的电视艺术作品均可参评。包括综合电视文艺节目（含综艺晚会）、专题文艺节目（含MTV音乐电视片、歌舞电视片）、电视纪录片（以文化人物、文化事件、文化现象等为题材的纪录片）、电视文学节目（含电视诗歌、电视散文）  

4、广播剧类：凡在2009年10月1日—2012年10月1日期间播出的广播剧均可参评。 

（二）参评条件与标准

1、参评作品应为思想性、艺术性和欣赏性相统一的原创作品。

2、参评作品应具有较大的社会反响，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

（三）奖项类别、数额及奖金
电影电视、广播剧奖项设集体一等奖1名，奖金30000元，个人一等奖1名，奖金5000元；集体二等奖3名，奖金各5000元，个人二等奖3名，奖金各3000元；集体三等奖6名，奖金各2000元，个人三等奖6名，奖金各1000元。

（四）作品申报
凡符合以上条件的作品，由本人申请、经县市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或市直单位及驻泰省以上单位审核后，于2012年11月30日前将参评作品及相关资料统一报送市广播电视台。参评者须填写《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电影电视类作品申报表》（一式7份），并提供作品VCD或DVD光盘2套、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7份。

市广播电视台地址：泰安市迎暄大街200号

电话：6132025      联系人：李桂焕

四、音乐类

（一）评奖对象与范围
1、凡2009年10月1日—2012年10月1日期间，我市个人或集体创作的音乐作品均可申报参加评奖。

2、确认作品创作时限，以首次演出、发表或电台、电视台播放时间为准。

（二）参评条件与标准

1、参评作品应为思想性、艺术性和欣赏性相统一的原创作品。

2、参评作品主题鲜明、个性突出、具有创新风格。

3、参评作品应在市级以上广播电台、电视台播放或公开演出，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的作品。

（三）奖项类别、数额及奖金

音乐奖项共设一等奖1名，二等奖3名，三等奖6名。一等奖奖金为5000元，二等奖奖金为3000元，三等奖奖金为1000元。

（四）作品申报

凡符合以上条件的作品，由本人申请、经县市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或市直单位及驻泰省以上单位审核后，于2012年11月30日前将参评作品及相关资料统一报送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艺术科。参评者须填写《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音乐类作品申报表》（一式7份），并提供作品影像资料（视频格式为AVI/MPEG/WMV）7份、歌曲乐谱7份及有关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7份。器乐作品申报时，独奏曲报送旋律谱7份，重奏及管弦乐作品总谱1份。    

五、美术(书法、摄影)类

（一）评奖对象与范围

1、凡2009年10月1日—2012年10月1日期间，我市个人或集体创作的美术作品（包括雕塑、漆画、动漫等）、书法作品（包括篆刻）、摄影作品（包括纪实摄影、新闻摄影、艺术摄影、广告摄影等）均可申报参加评奖。

2、确认作品创作时限，以首次参加展览、出版、发表和获奖时间为准。

（二）参评条件与标准

1、参评作品应为思想性、艺术性和观赏性相统一的原创作品。

2、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，内容积极健康。艺术上富有开拓性和创造性，有独特的艺术追求和鲜明的艺术个性。

3、在省级以上报纸、刊物正式发表和出版的社会反响较大的作品。

4、参加市级以上部门、文联各艺术家协会主办的比赛、展览中的获奖作品。

5、参评的美术作品中，国画作品不小于4尺整纸；水彩画作品不小于半开；油画作品不小于1.5米×1.5米；雕塑作品长、宽、高不小于1米。

6、参评的书法作品尺寸不小于4尺整纸，不超过8尺整纸；篆刻作品每幅8-10方印，印品尺寸不小于4尺斗方纸。

7、参评的摄影作品一律制作成8×10英寸申报。

（三）奖项类别、数额及奖金

美术（书法、摄影）奖项共设一等奖1名，二等奖3名，三等奖6名。一等奖奖金为5000元，二等奖奖金为3000元，三等奖奖金为1000元。

（四）作品申报

凡符合以上条件的作品，由本人申请、经县市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或市直单位及驻泰省以上单位审核后，于2012年11月30日前将参评作品及相关资料统一报送泰山画院。参评者须填写《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美术(书法、摄影)类作品申报表》（一式7份），同作品原件、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7份、作品整体10寸照片7张(美术、书法作品)等材料报市美术馆(泰山画院)。作品背面须附作品卡片，注明作者姓名、作品名称、地址、电话等。作品须装裱或配框，装框需用有机玻璃或者透明塑料膜，不得使用玻璃。

泰山画院地址：普照寺路6号

联系人：亓仲琴，电  话：8220810 

六、曲艺类

（一）评奖对象与范围

1、凡2009年10月1日—2012年10月1日期间，我市个人或集体创作的曲艺作品均可申报参加评奖。

2、确认作品创作时限，以首次公开演出或电台、电视台播出时间为准。

（二）参评条件与标准

1、参评作品应为思想性、艺术性和欣赏性相统一的原创作品。

2、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，内容积极健康，艺术上富有开拓性和创造性，有独特的艺术追求和鲜明的艺术个性。

3、参加市级以上部门、文联各艺术家协会主办的比赛、调演获奖作品。

4、参评作品应在市级以上广播电台、电视台播放或社会公开演出40场以上，并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
（三）奖项类别、数额及奖金

曲艺奖项共设一等奖1名，二等奖3名，三等奖6名。一等奖奖金为5000元，二等奖奖金为3000元，三等奖奖金为1000元。

（四）作品申报

凡符合以上条件的作品，由本人申请、经县市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或市直单位及驻泰省以上单位审核后，于2012年11月30日前将参评作品及相关资料统一报送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艺术科。参评者须填写《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曲艺类作品申报表》（一式7份），并提供作品影像资料（视频格式为AVI/MPEG/WMV）7份、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7份、代表性10寸剧照7张。

七、舞蹈类

（一）评奖对象与范围

1、凡2009年10月1日—2012年10月1日期间，我市个人或集体创作、演出的舞蹈作品（包括街舞、舞剧、舞蹈诗、模特表演等）均可申报参加评奖。

2、集体创作的作品申报时，申报单位应明确人员署名先后顺序。

3、确认作品创作时限，以首次公开演出时间为准。

（二）参评条件与标准

1、参评作品应为思想性、艺术性和欣赏性相统一的原创作品。

2、中国古典舞: 以中国历代汉族具有传统典范性的舞蹈动作、韵律为载体，进行创作的舞蹈作品，立意深遂、形象鲜明、结构严谨、编舞流畅、风格统一以及身韵性与技巧性的上乘运用，音乐、舞美、服装、灯光等综合手段的完美结合。

3、中国民族民间舞: 以我国56个民族的民间舞蹈动作、韵律为载体，进行创作的舞蹈作品。创意独特、立意清晰、形象鲜活、具有时代精神风貌；结构分明、风格浓郁、编舞流畅，具有完美的综合手段。

4、芭蕾舞: 能够掌握西方传统芭蕾艺术的精髓，技术规范上的准确和娴熟、对芭蕾舞韵律及特定风格的把握、人物塑造同音乐的融合，具有中国民族特点、个性及较高的艺术水平。

5、现代舞、国标舞、踢踏舞: 借鉴欧美现代美学体系及创作方法，融合东西方艺术精神，以我国生活为题材创作的舞蹈作品。   

（三）奖项类别、数额及奖金

舞蹈奖项共设一等奖1名，二等奖3名，三等奖6名。一等奖奖金为5000元，二等奖奖金为3000元，三等奖奖金为1000元。

（四）作品申报

凡符合以上条件的作品，由本人申请、经县市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或市直单位及驻泰省以上单位审核后，于2012年11月30日前将参评作品及相关资料统一报送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艺术科。参评者须填写《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舞蹈类作品申报表》（一式7份），并提供作品影像资料（视频格式为AVI/MPEG/WMV）7份、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7份。

八、民间艺术类


（一）评奖对象与范围

1、凡2009年10月1日—2012年10月1日期间，我市个人或集体创作、制作、生产的民间工艺作品及民间艺术表演作品均可申报参加评奖。

2、确认作品创作时限，以首次参加展览、演出时间为准。

3、民间工艺作品包括：

（1）民间雕塑剪刻（如剪纸、泥塑等）。

（2）民间编织刺绣（如鲁锦、柳编等）。

（3）民间服饰扎彩（如风筝、花边等）。

（4）民间器具陶瓷（如黑陶、刻瓷等）。

（5）民间艺术表演作品包括：皮影、高跷等。

（二）参评条件与标准

1、参评作品应为思想性、艺术性和欣赏性相统一。

2、思想健康，具有较高的民间文艺价值和社会应用价值。

3、参评民间艺术表演作品，须参加过市级以上文化主管部门、单位或民协系统举办的民间艺术比赛、展演的作品。

（三）奖项类别、数额及奖金

民间艺术奖项共设一等奖1名，二等奖3名，三等奖6名。一等奖奖金为5000元，二等奖奖金为3000元，三等奖奖金为1000元。

（四）作品申报

凡符合以上条件的作品，由本人申请、经县市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或市直单位及驻泰省以上单位审核后，于2012年11月30日前将参评作品及相关资料统一报送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艺术科。参评者须填写《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民间艺术类作品申报表》（一式7份）。民间工艺作品提供作品原件及照片7张；民间艺术表演作品提供影像资料（视频格式为AVI/MPEG/WMV）7份、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7份、代表性10寸剧照7张。

九、组织机构

根据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选奖励办法》的规定，组成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艺术类初评委员会负责初评工作。艺术类初评委员会设三个初评委员会负责艺术类初评工作，每个初评委员会由7位专家组成，其中设主任1名，副主任2名。评委从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审专家库中抽选聘任。
十、评奖程序

初评委依据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选奖励办法》和《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艺术类评奖细则》对参评作品进行认真、严格、规范的评审，通过反复审阅、评议作品，最后以记名投票的方式推选产生三等奖以上入选作品，并撰写评语。初评结果经所有初评委成员签字后报市评委会综合评定。
十一、奖项管理

（一）根据市政府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选奖励办法》的规定，市东岳文学艺术奖由市政府表彰并颁奖。获市东岳文学艺术奖的所有奖项，均可作为业绩考核和人才评价的重要依据。
（二）参评作品获奖后，所报参评作品的获奖证书原件及美术、书法、民间工艺作品退回外，其它相关资料收入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档案库，由市评委会办公室负责存档管理。
（三）本细则的具体解释权归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审委员会。

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艺术科地址：泰安广播电视台1701房间

联系人：刘磊   时信国       电话：6991872

附：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艺术类作品申报表

                   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审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

 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导演类作品申报表

（个人、集体作品）

 填表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

	作品名称
	
	类  别
	

	演出单位
	
	演出场次
	
	首演时间
	

	导  演
	
	长度
	

	主  演
	

	申报人
	
	工作单位
	

	出生年月
	
	性别
	
	职  称
	

	身份证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
	作

品

简

介
	

	作

品

社

会

反

响
	

	推

荐

单

位

意

见
	负责人签字：

（单位签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初

评

委

员

会

意

见
	主任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
	初评委签字：

	市

评

审

委

员

会

意

见
	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审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备注：1、根据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导演类评奖细则要求填写表格。

      2、如需补充其他申报信息，申报者可附加表格。

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戏剧类作品申报表

（个人作品）

填表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作品名称
	
	类  别
	

	演出单位
	

	导  演
	
	编  剧
	

	首演时间
	
	演出场次
	

	音乐（    ）/  行当（    ）/  舞美（   ）/  灯光（    ）  演唱（   ）                

（申报人在申报项目后打√） 

	申报人
	
	工作单位
	

	出生年月
	
	性别
	
	职  称
	

	身份证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
	作

品

简

介
	

	作

品

社

会

反

响
	

	推

荐

单

位

意

见
	负责人签字：

（单位签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初

评

委

员

会

意

见
	主任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
	初评委签字：

	市

评

审

委

员

会

意

见
	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审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备注：1、根据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戏剧类评奖细则要求填写表格。

      2、如需补充其他申报信息，申报者可附加表格。

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戏剧类作品申报表

（集体作品）

填表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作品名称
	
	剧种
	

	演出单位
	

	编   剧
	
	导  演
	

	主   演
	

	首演时间
	
	演出场次
	

	申报单位
	

	地   址
	
	联系电话 
	

	作

品

简

介
	

	作

品

社

会

反

响
	

	推

荐

单

位

意

见
	负责人签字：

（单位签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初

评

委

员

会

意

见
	主任签字：

年   月   日

	
	初评委签字：



	市

评

审

委

员

会

意

见
	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审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备注：1、根据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戏剧类评奖细则要求填写表格。

     2、如需补充其他申报信息，申报者可附加表格。
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

电影电视、广播剧类作品申报表

（集体作品）

填表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作品名称
	
	类 别
	

	制作单位
	
	长度
	

	编    剧
	
	导   演
	

	主演（演播者）
	
	播出时间
	

	投资发行情况
	
	票房效益

（收视、听率）
	

	申报人（单位）
	

	地    址
	
	联系电话
	

	作

品

简

介
	

	作

品

社

会

反

响
	

	推

荐

单

位

意

见
	负责人签字：

（单位签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初

评

委

员

会

意

见
	主任签字：

年   月   日

	
	初评委签字：



	市

评

审

委

员

会

意

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审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1、根据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电影电视、广播剧类评奖细则要求填写表格。

       2、如需补充其他申报信息，申报者可附加表格。

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

电影电视、广播剧类作品申报表

（个人作品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

	作品名称
	
	类  别
	

	制作单位
	
	长度
	

	编    剧
	
	导    演
	

	主演（演播者）
	
	播出时间
	

	投资发行情况
	
	票房效益

（收视、听率）
	

	申 报 人
	
	工作单位
	

	出生年月
	
	性别
	
	职称
	

	身分证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
	作

品

简

介
	

	作

品

社

会

反

响
	

	推

荐

单

位

意

见
	负责人签字： 

（单位签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初

评

委

员

会

意

见
	主任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	
	初评委签字：



	市

评

审

委

员

会

意

见
	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审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备注：1、根据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电影电视、广播剧类评奖细

则要求填写表格。

      2、如需补充其他申报信息，申报者可附加表格。

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音乐类作品申报表

（个人作品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作品名称
	
	类别
	

	制作单位
	

	词作者
	
	曲作者
	

	演唱者
	
	完成时间
	

	申报人
	
	工作单位
	

	出生年月
	
	性别
	
	职  称
	

	身份证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
	收视听

传播发

行情况

以及作

品内容

简介
	

	作

品

社

会

反

响
	

	推

荐

单

位

意

见
	负责人签字：

（单位签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初

评

委

员

会

意

见
	主任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
	初评委签字：



	市

评

审

委

员

会

意

见
	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审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1、根据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音乐类评奖细则要求填写表格。

      2、如需补充其他申报信息，申报者可附加表格。

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音乐类作品申报表

（集体作品）

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作品名称
	
	类别
	

	制作单位
	

	词作者
	
	曲作者
	

	演唱者
	
	完成时间
	

	申报人（单位）
	

	地  址
	
	联系电话
	

	收视听

传播发

行情况

以及作

品内容

简介
	

	作

品

社

会

反

响
	

	推

荐

单

位

意

见
	负责人签字：

（单位签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初

评

委

员

会

意

见
	主任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
	初评委签字：



	市

评

审

委

员

会

意

见
	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审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1、根据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音乐类评奖细则要求填写表格。

      2、如需补充其他申报信息，申报者可附加表格。

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

美术（书法、摄影）类作品申报表

（个人作品）

填表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	  作品名称
	
	类别
	

	作品尺寸
	

	 作品发表、展览获奖时间
	

	申报人
	
	工作单位
	

	出生年月
	
	性别
	
	职 称
	

	身份证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
	作

品

简

介
	

	作

品

社

会

反

响
	

	推

荐

单

位

意

见
	负责人签字：

（单位签章）

年    月   日

	初

评

委

员

会

意

见
	主任签字：

年    月   日

	
	初评委签字：



	市

评

审

委

员

会

意

见
	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审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1、根据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美术、书法、摄影类评奖细则要求填写表格。

2、如需补充其他申报信息，申报者可附加表格。

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

美术（书法、摄影）类作品申报表

（集体作品）

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作品名称
	
	类别
	

	作品尺寸
	

	作品发表、展览获奖时间
	

	申报人（单位）
	

	地   址
	
	联系电话
	

	作

品

简

介
	

	作

品

社

会

反

响
	

	推

荐

单

位

意

见
	负责人签字：

（单位签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初

评

委

员

会

意

见
	主任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
	初评委签字：

	市

评

审

委

员

会

意

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审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备注：1、根据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美术、书法、摄影类评奖细则要求填写表格。

2、如需补充其他申报信息，申报者可附加表格。

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曲艺类作品申报表

（个人作品）

填表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作品名称
	
	类  别
	

	演出单位
	
	演出场次
	
	首演时间
	

	编   导
	
	长度
	

	主   演
	

	申 报 人
	
	工作单位
	

	出生年月
	
	性别
	
	职  称
	

	身份证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
	作

品

简

介
	

	作

品

社

会

反

响
	

	推

荐

单

位

意

见
	负责人签字：

（单位签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初

评

委

员

会

意

见
	主任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
	初评委签字：



	市

评

审

委

员

会

意

见
	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审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备注：1、根据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曲艺类评奖细则要求填写表格。

      2、如需补充其他申报信息，申报者可附加表格。

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曲艺类作品申报表

（集体作品）

填表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作品名称
	
	类别
	

	演出单位
	

	编   导
	
	长  度
	

	主   演
	

	首演时间
	
	演出场次
	

	申报单位
	

	地   址
	
	联系电话 
	

	作

品

简

介
	

	作

品

社

会

反

响
	

	推

荐

单

位

意

见
	负责人签字：

（单位签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初

评

委

员

会

意

见
	主任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
	初评委签字：



	市

评

审

委

员

会

意

见
	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审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备注：1、根据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曲艺类评奖细则要求填写表格。

      2、如需补充其他申报信息，申报者可附加表格。

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舞蹈类作品申报表

（个人作品）

填表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作品名称
	
	类别
	

	演出单位
	
	创作时间
	

	编   导
	
	时 长
	

	申报人
	
	工作单位
	

	出生年月
	
	性别
	
	职 称
	

	身份证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
	作

品

简

介
	

	作

品

社

会

反

响
	

	推

荐

单

位

意

见
	负责人签字：

（单位签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初

评

委

员

会

意

见
	主任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
	初评委签字：



	市

评

审

委

员

会

意

见
	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审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备注：1、根据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舞蹈类评奖细则要求填写表格。

      2、如需补充其他申报信息，申报者可附加表格。

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舞蹈类作品申报表

（集体作品）

填表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作品名称
	
	类别
	

	演出单位
	
	创作时间
	

	编   导
	
	时  长
	

	申报人（单位）
	

	地   址
	
	联系电话
	

	作

品

简

介
	

	作

品

社

会

反

响
	

	推

荐

单

位

意

见
	负责人签字：

（单位签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初

评

委

员

会

意

见
	主任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
	初评委签字：



	市

评

审

委

员

会

意

见
	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审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1、根据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舞蹈类评奖细则要求填写表格。

      2、如需补充其他申报信息，申报者可附加表格。

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民间艺术类作品申报表

（个人作品）

填表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

	名  称
	
	类  别
	

	属  地
	
	传承人
	

	申报人
	
	工作单位
	

	出生年月
	
	性别
	
	职  称
	

	身份证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
	作

品

简

介
	

	保

护

价

值
	

	推

荐

单

位

意

见
	负责人签字：

（单位签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初

评

委

员

会

意

见
	主任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
	初评委签字：



	市

评

审

委

员

会

意

见
	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审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1、根据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民间艺术类评奖细则要求填写表格。

      2、如需补充其他申报信息，申报者可附加表格。

第二届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民间艺术类作 品 申 报 表

（集体作品）

填表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名   称
	
	类别
	

	保护单位
	
	法  人
	

	属   地
	
	传承人
	

	申报单位
	

	地   址
	
	联系电话 
	

	作

品

简

介
	

	保

护

价

值
	

	推

荐

单

位

意

见
	负责人签字：

（单位签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初

评

委

员

会

意

见
	主任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
	初评委签字：



	市

评

审

委

员

会

意

见
	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评审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1、根据泰安市东岳文学艺术奖民间艺术类评奖细则要求填写表格。

      2、如需补充其他申报信息，申报者可附加表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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